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1號

再審  原告  李宗政   

訴訟代理人  蘇慶良律師

再審  被告  朝陽科技大學

法定代理人  鄭道明  

訴訟代理人  易秉諒  

            蔡順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3月20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1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判決確定時起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民

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1

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於民國113年3月25日送達

再審原告（見前二審卷㈡第37頁），再審原告於113年4月23

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收狀章)，未逾30日不

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認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5日對伊

所指導之甲生之行為，構成性騷擾，符合110年6月22日修正

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項規定之性

騷擾行為；107年7月26日對甲生之行為，符合性平法第2條

第3項規定之性侵害行為。故再審被告於109年3月10日作成

性平調查報告，並決議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規定解聘

再審原告，已生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關係，從而認再

審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惟原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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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關於認定再審原告對甲生構成性騷擾、及性侵害等行

為，有錯誤適用性平法第2條第4項、及第3項之規定；另原

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解聘再審原告合法，亦有消極未適用

憲法第15條、及第23條比例原則之違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

定判決、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41號判決

(即第一審判決)均廢棄。㈡確認兩造間於109年10月6日至11

0年7月31日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再審被告則以：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事由，均屬原確定判決本

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間。並答辯聲明：再

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憲

法法庭裁判意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

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漏未斟酌證據、認

定事實錯誤、理由不備或矛盾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再字第3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查，原確定判決以再審原告、及甲生接受學校性平會調查時

之陳述，及再審原告與甲生間於107年7月7日、同年月9日之

LINE對話內容，認再審原告係男性、已婚有家室之師長，並

具論文指導教授之身分，相較於身為女性學生之甲生間有著

難以抗衡之權力差距，竟任由自己對未婚之甲生產生不當男

女之情愫，而傳達具性暗示之言語，實已欠缺性別尊重意

識，亦創造敵意性之性別環境，足令甲生感到壓力之不舒

服、不被尊重之情境，而侵害甲生之人格尊嚴，故再審原告

於107年7月5日主動對甲生示愛之行為，已構成性平法第2條

第4項規定之性騷擾行為；另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26日，趁

林○○外出辦公之時，利用與甲生獨處之機會，對甲生為親

吻、擁抱、撫摸胸部，甚至欲進而撫摸甲生下體等客觀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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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刺激性慾，主觀上足以滿足自身性慾之猥褻行為，且斯時

再審原告與甲生間仍有師生關係，甲生之論文亦需經再審原

告簽名，其性自主之意思決定已然受此等上下隸屬之教育權

勢關係所限制，故再審原告對甲生所為親吻、擁抱、撫摸胸

部之猥褻行為，已該當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用權勢猥褻

罪，而成立性平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性侵害行為。並敘明甲

生固曾於108年7月26日之後，與再審原告產生男女之情誼，

惟與上開108年7月5日、同年月26日之行為無涉，無從據此

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等。已詳述其心證所由得之各項證據

及依據，均屬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

使。再審原告猶以雙方係兩情相悅因而有上述言行舉措，主

張伊對甲生未構成性騷擾、及性侵害，核係對原確定判決取

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而為指摘，與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間。

　㈢原確定判決另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動一字第00

56818號函釋，認定私立各級學校之教師、職員不適用勞基

法，應適用教師法。並詳述再審被告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

第8款、第9款等規定，於接獲檢舉後，由性平會決議成立調

查小組，再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核

准，同時將性平會解聘之決議附理由通知再審原告，並告知

其申復期間、方式，俟教育部核定後，再審被告方通知再審

原告解聘。足認再審被告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之程序相當嚴

謹，堪認已充分保障再審原告之工作權，其將再審原告解

僱，亦符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

消極未適用憲法第15條、第23條之規定，亦屬無稽。

　㈣再審原告另主張原確定判決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惟

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乃當事人依同法第469條提起第三審

上訴時，應經第三審法院許可之限制規定，並非提起再審之

事由。且本件經二審判決後，再審原告並未提起第三審上

訴，故再審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容有誤會。　　

　㈤基上，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事由，核係對原確定判決取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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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而為指摘，且非以原確定判決違反法

律規定或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為理由，與適用

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自有不符。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不足為採，其執此提起本件再審之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立論之證據資

料，均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

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伊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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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1號
再審  原告  李宗政    
訴訟代理人  蘇慶良律師
再審  被告  朝陽科技大學
法定代理人  鄭道明  
訴訟代理人  易秉諒  
            蔡順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1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判決確定時起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1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於民國113年3月25日送達再審原告（見前二審卷㈡第37頁），再審原告於113年4月23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收狀章)，未逾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認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5日對伊所指導之甲生之行為，構成性騷擾，符合110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項規定之性騷擾行為；107年7月26日對甲生之行為，符合性平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性侵害行為。故再審被告於109年3月10日作成性平調查報告，並決議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規定解聘再審原告，已生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關係，從而認再審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惟原確定判決關於認定再審原告對甲生構成性騷擾、及性侵害等行為，有錯誤適用性平法第2條第4項、及第3項之規定；另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解聘再審原告合法，亦有消極未適用憲法第15條、及第23條比例原則之違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41號判決(即第一審判決)均廢棄。㈡確認兩造間於109年10月6日至110年7月31日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再審被告則以：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事由，均屬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間。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憲法法庭裁判意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理由不備或矛盾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再字第3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查，原確定判決以再審原告、及甲生接受學校性平會調查時之陳述，及再審原告與甲生間於107年7月7日、同年月9日之LINE對話內容，認再審原告係男性、已婚有家室之師長，並具論文指導教授之身分，相較於身為女性學生之甲生間有著難以抗衡之權力差距，竟任由自己對未婚之甲生產生不當男女之情愫，而傳達具性暗示之言語，實已欠缺性別尊重意識，亦創造敵意性之性別環境，足令甲生感到壓力之不舒服、不被尊重之情境，而侵害甲生之人格尊嚴，故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5日主動對甲生示愛之行為，已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項規定之性騷擾行為；另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26日，趁林○○外出辦公之時，利用與甲生獨處之機會，對甲生為親吻、擁抱、撫摸胸部，甚至欲進而撫摸甲生下體等客觀上足以刺激性慾，主觀上足以滿足自身性慾之猥褻行為，且斯時再審原告與甲生間仍有師生關係，甲生之論文亦需經再審原告簽名，其性自主之意思決定已然受此等上下隸屬之教育權勢關係所限制，故再審原告對甲生所為親吻、擁抱、撫摸胸部之猥褻行為，已該當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而成立性平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性侵害行為。並敘明甲生固曾於108年7月26日之後，與再審原告產生男女之情誼，惟與上開108年7月5日、同年月26日之行為無涉，無從據此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等。已詳述其心證所由得之各項證據及依據，均屬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再審原告猶以雙方係兩情相悅因而有上述言行舉措，主張伊對甲生未構成性騷擾、及性侵害，核係對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而為指摘，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間。
　㈢原確定判決另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動一字第0056818號函釋，認定私立各級學校之教師、職員不適用勞基法，應適用教師法。並詳述再審被告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第9款等規定，於接獲檢舉後，由性平會決議成立調查小組，再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准，同時將性平會解聘之決議附理由通知再審原告，並告知其申復期間、方式，俟教育部核定後，再審被告方通知再審原告解聘。足認再審被告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之程序相當嚴謹，堪認已充分保障再審原告之工作權，其將再審原告解僱，亦符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未適用憲法第15條、第23條之規定，亦屬無稽。
　㈣再審原告另主張原確定判決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惟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乃當事人依同法第469條提起第三審上訴時，應經第三審法院許可之限制規定，並非提起再審之事由。且本件經二審判決後，再審原告並未提起第三審上訴，故再審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容有誤會。　　
　㈤基上，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事由，核係對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而為指摘，且非以原確定判決違反法律規定或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為理由，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自有不符。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不足為採，其執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立論之證據資料，均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伊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1號

再審  原告  李宗政    

訴訟代理人  蘇慶良律師

再審  被告  朝陽科技大學

法定代理人  鄭道明  

訴訟代理人  易秉諒  

            蔡順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3月20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1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判決確定時起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民

    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1

    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於民國113年3月25日送達

    再審原告（見前二審卷㈡第37頁），再審原告於113年4月23

    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收狀章)，未逾30日不

    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認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5日對伊

    所指導之甲生之行為，構成性騷擾，符合110年6月22日修正

    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項規定之性

    騷擾行為；107年7月26日對甲生之行為，符合性平法第2條

    第3項規定之性侵害行為。故再審被告於109年3月10日作成

    性平調查報告，並決議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規定解聘

    再審原告，已生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關係，從而認再

    審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惟原確定

    判決關於認定再審原告對甲生構成性騷擾、及性侵害等行為

    ，有錯誤適用性平法第2條第4項、及第3項之規定；另原確

    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解聘再審原告合法，亦有消極未適用憲

    法第15條、及第23條比例原則之違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

    決、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41號判決(即第

    一審判決)均廢棄。㈡確認兩造間於109年10月6日至110年7月

    31日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再審被告則以：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事由，均屬原確定判決本

    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間。並答辯聲明：再

    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

    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憲法

    法庭裁判意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

    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漏未斟酌證據、認定

    事實錯誤、理由不備或矛盾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再字第3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查，原確定判決以再審原告、及甲生接受學校性平會調查時

    之陳述，及再審原告與甲生間於107年7月7日、同年月9日之

    LINE對話內容，認再審原告係男性、已婚有家室之師長，並

    具論文指導教授之身分，相較於身為女性學生之甲生間有著

    難以抗衡之權力差距，竟任由自己對未婚之甲生產生不當男

    女之情愫，而傳達具性暗示之言語，實已欠缺性別尊重意識

    ，亦創造敵意性之性別環境，足令甲生感到壓力之不舒服、

    不被尊重之情境，而侵害甲生之人格尊嚴，故再審原告於10

    7年7月5日主動對甲生示愛之行為，已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

    項規定之性騷擾行為；另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26日，趁林○○

    外出辦公之時，利用與甲生獨處之機會，對甲生為親吻、擁

    抱、撫摸胸部，甚至欲進而撫摸甲生下體等客觀上足以刺激

    性慾，主觀上足以滿足自身性慾之猥褻行為，且斯時再審原

    告與甲生間仍有師生關係，甲生之論文亦需經再審原告簽名

    ，其性自主之意思決定已然受此等上下隸屬之教育權勢關係

    所限制，故再審原告對甲生所為親吻、擁抱、撫摸胸部之猥

    褻行為，已該當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而成

    立性平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性侵害行為。並敘明甲生固曾於

    108年7月26日之後，與再審原告產生男女之情誼，惟與上開

    108年7月5日、同年月26日之行為無涉，無從據此為有利再

    審原告之認定等。已詳述其心證所由得之各項證據及依據，

    均屬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再審

    原告猶以雙方係兩情相悅因而有上述言行舉措，主張伊對甲

    生未構成性騷擾、及性侵害，核係對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職權行使而為指摘，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間。

　㈢原確定判決另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動一字第005

    6818號函釋，認定私立各級學校之教師、職員不適用勞基法

    ，應適用教師法。並詳述再審被告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

    款、第9款等規定，於接獲檢舉後，由性平會決議成立調查

    小組，再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准，

    同時將性平會解聘之決議附理由通知再審原告，並告知其申

    復期間、方式，俟教育部核定後，再審被告方通知再審原告

    解聘。足認再審被告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之程序相當嚴謹，堪

    認已充分保障再審原告之工作權，其將再審原告解僱，亦符

    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未適

    用憲法第15條、第23條之規定，亦屬無稽。

　㈣再審原告另主張原確定判決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惟

    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乃當事人依同法第469條提起第三審

    上訴時，應經第三審法院許可之限制規定，並非提起再審之

    事由。且本件經二審判決後，再審原告並未提起第三審上訴

    ，故再審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容有誤會。　　

　㈤基上，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事由，核係對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職權行使而為指摘，且非以原確定判決違反法律

    規定或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為理由，與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自有不符。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不足為採，其執此提起本件再審之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立論之證據資

    料，均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

    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伊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1號

再審  原告  李宗政    

訴訟代理人  蘇慶良律師

再審  被告  朝陽科技大學

法定代理人  鄭道明  

訴訟代理人  易秉諒  

            蔡順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1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判決確定時起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1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於民國113年3月25日送達再審原告（見前二審卷㈡第37頁），再審原告於113年4月23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收狀章)，未逾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認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5日對伊所指導之甲生之行為，構成性騷擾，符合110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項規定之性騷擾行為；107年7月26日對甲生之行為，符合性平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性侵害行為。故再審被告於109年3月10日作成性平調查報告，並決議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規定解聘再審原告，已生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關係，從而認再審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惟原確定判決關於認定再審原告對甲生構成性騷擾、及性侵害等行為，有錯誤適用性平法第2條第4項、及第3項之規定；另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解聘再審原告合法，亦有消極未適用憲法第15條、及第23條比例原則之違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41號判決(即第一審判決)均廢棄。㈡確認兩造間於109年10月6日至110年7月31日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再審被告則以：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事由，均屬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間。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憲法法庭裁判意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理由不備或矛盾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再字第3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查，原確定判決以再審原告、及甲生接受學校性平會調查時之陳述，及再審原告與甲生間於107年7月7日、同年月9日之LINE對話內容，認再審原告係男性、已婚有家室之師長，並具論文指導教授之身分，相較於身為女性學生之甲生間有著難以抗衡之權力差距，竟任由自己對未婚之甲生產生不當男女之情愫，而傳達具性暗示之言語，實已欠缺性別尊重意識，亦創造敵意性之性別環境，足令甲生感到壓力之不舒服、不被尊重之情境，而侵害甲生之人格尊嚴，故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5日主動對甲生示愛之行為，已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項規定之性騷擾行為；另再審原告於107年7月26日，趁林○○外出辦公之時，利用與甲生獨處之機會，對甲生為親吻、擁抱、撫摸胸部，甚至欲進而撫摸甲生下體等客觀上足以刺激性慾，主觀上足以滿足自身性慾之猥褻行為，且斯時再審原告與甲生間仍有師生關係，甲生之論文亦需經再審原告簽名，其性自主之意思決定已然受此等上下隸屬之教育權勢關係所限制，故再審原告對甲生所為親吻、擁抱、撫摸胸部之猥褻行為，已該當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利用權勢猥褻罪，而成立性平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性侵害行為。並敘明甲生固曾於108年7月26日之後，與再審原告產生男女之情誼，惟與上開108年7月5日、同年月26日之行為無涉，無從據此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等。已詳述其心證所由得之各項證據及依據，均屬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再審原告猶以雙方係兩情相悅因而有上述言行舉措，主張伊對甲生未構成性騷擾、及性侵害，核係對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而為指摘，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間。

　㈢原確定判決另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動一字第0056818號函釋，認定私立各級學校之教師、職員不適用勞基法，應適用教師法。並詳述再審被告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第9款等規定，於接獲檢舉後，由性平會決議成立調查小組，再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准，同時將性平會解聘之決議附理由通知再審原告，並告知其申復期間、方式，俟教育部核定後，再審被告方通知再審原告解聘。足認再審被告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之程序相當嚴謹，堪認已充分保障再審原告之工作權，其將再審原告解僱，亦符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消極未適用憲法第15條、第23條之規定，亦屬無稽。

　㈣再審原告另主張原確定判決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惟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乃當事人依同法第469條提起第三審上訴時，應經第三審法院許可之限制規定，並非提起再審之事由。且本件經二審判決後，再審原告並未提起第三審上訴，故再審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容有誤會。　　

　㈤基上，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事由，核係對原確定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而為指摘，且非以原確定判決違反法律規定或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為理由，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自有不符。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不足為採，其執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立論之證據資料，均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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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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